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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重組

為籌備上市，華潤（集團）進行了集團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屬於華潤創業的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向華潤創業配發和發行一股股份，總發行價為100,000,000

港元，當時華潤創業已經擁有一股已發行股份。現計劃在批准進行收購（詳情載於本招股說

明書「收購」一節）的普通決議案獲得通過後，華潤創業將會把 Innovative Market 全部已發

行股本（即兩股每股面值1美元的普通股）轉讓予本公司，代價為456,700,000港元，相當於

Innovative Market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本公司會向華潤

創業配發及發行本公司一股入帳列為繳足的額外股份支付有關代價。在完成向本公司轉讓

Innovative Market 的股份後，Innovative Market 將會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華潤創業將會於其後進行分派，透過實物分派本公司的股份來宣派特別中期股息，凡在

記錄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華潤創業股東名冊的股東每持有10股華潤創業股份便可收取本公

司1股股份（向下調整為最接近整數）。為了準備進行分派，本公司會把當時股份溢價賬撥充

資本，配發和發行股份作為紅股發行。而發行的股數連同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合計時，即

相等於華潤創業的股東透過分派，按本身在記錄日每持有10股華潤創業股份獲派1股股份的

比例（向下調整為最接近整數）獲分派的股份總數（不包括分派中出現的不足一股的權益）。在

進行分派後，華潤（集團）將會成為本公司的直屬控股公司。集團重組的詳情於本招股說明書

附錄九「集團重組及實物分派」一節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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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擴大後集團的架構

參照華潤創業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2,080,405,215股股份計算，下表顯示在分派和

收購事項進行後，經擴大後集團的企業架構與主要營運成員公司與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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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完成收購時

中港混凝土集團 深圳混凝土
控股集團

東莞混凝土
控股集團

廣西華潤水泥
控股集團

東莞水泥
控股集團

預拌混凝土業務
在葵涌、元朗、
油塘及柴灣

設置混凝土攪拌站
（附註1）

沙漿業務
（附註2）

噴漿業務
（附註3）

在深圳設置
一間混凝土攪拌站

在東莞設置
一間混凝土攪拌站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
設置一座水泥廠

在廣東省設置
一座水泥廠

在香港及中國的
檢測服務業務
（附註4）

預製混凝土業務
在新加坡及中國

設置預製混凝土生產廠
（附註5）

混凝土業務 水泥業務

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公眾股東華潤（集團）及其聯繫人士本公司的董事們

在廣東省設置
一座水泥廠

51.0%

* 將在主板上市

** 這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預期本公司董事擁有或被視為擁有168,000股股份的權益（以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華潤創業股份計算）。假如董事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擁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

條被視為擁有權益的所有華潤創業認股權已經全面行使，無論認股權是否經已歸屬，而導致華潤創業

股份於記錄日或之前獲額外配發和發行，則這些董事們的持股量將會增加至約0.3%，而公眾股東的持

股量則減少至約25.4%。

*** 當收購完東莞華潤水泥廠和華潤水泥公司當中各5.0%的權益後，有關的持股權益為75%。

附註：

(1) 本業務主要經由中港混凝土進行。

(2) 本業務主要經由中港沙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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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業務主要經由中港噴漿進行。

(4) 本業務主要經由品質管制顧問進行。

(5) 本業務主要經由經擴大後集團之一間聯營公司 — 中威預製混凝土產品進行。

組織架構

本公司有七位執行董事、兩位非執行董事和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一位執行董事將於集

團重組完成後被重新委任為非執行董事。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經擴大後集團合共有

1,771名僱員。下圖顯示經擴大後集團的組織架構：

廣西壯族
自治區

廣東省 香港 東莞 深圳

水泥業務 財務部 研發部混凝土業務 人力資源部

高級管理層

董事局 審核委員會


